
记者2月14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国家网信办近日公布《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旨在
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规范，提升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合
法合规水平，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保护个人信息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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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共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必须以促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
为主线，破除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机制性
梗阻。

融合民政、医保、就业数据，街镇、社区
可以及时获取新增困难群众信息，服务更
加精准；依托纳税、水电气费等数据，小微
企业融资时间缩短、经营效率更高；汇集精
细气象数据，低空飞行更加安全可靠……
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是公共数据资源的

“蓄水池”。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
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
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然而
长期以来，公共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供不
出、流不动、用不好等问题。

前不久，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
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部署要
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印发3份
配套文件，明确登记管理办法，鼓励探索授
权运营，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初
步形成了公共数据资源合规高效流通使用
的政策体系，为挖掘这座资源“富矿”提供
指引。

从目前的制度设计和各地实践来看，让

公共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必须以促
进公共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线，破除
公共数据流通使用的机制性梗阻，不断提高
公共数据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供得出，关键在于明晰责任、促进共享、
推动开放，有效扩大公共数据供给。现实
中，大量公共数据是由各系统单独采集，格
式不一、质量参差，流通和共享还存在壁
垒。破除壁垒，就要健全完善公共数据登记
管理制度，完善政务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推
动主动共享与按需共享相结合。上海提出
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公共数据应当全量上链、上云，充
分共享。江苏要求建立公共数据统一目录
管理和分类管理制度，依托公共数据平台实
施公共数据的统一管理。实践表明，推动实
现公共数据资源“一本账”“云共享”，有助于
促进公共数据高效便捷开发利用。

流得动，重要的是以制度为护航，让政
府调节和市场机制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公
共数据要素价格偏低，授权运营机构积极
性不足，无法激发市场活力；价格过高，则
推高社会用数成本。形成科学合理的收益
分配和利益调节机制，需要兼顾公共数据

资源的公益属性与商业潜力。进一步细分
场景，明确哪些属于公共治理、公益事业，
须免费提供数据；哪些又适合商业开发，并
科学制定收费标准，才能让开发利用有据
可循，产业发展可持续。

用得好，加强安全管理、强化数据安全
和个人信息保护是前提。许多公共数据涉
及国家安全和群众利益，不能“一放了之”。
推动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相结合，将安全贯
穿数据资源生产、加工使用、产品经营等开
发利用全过程，才能有效防范各种数据风
险。比如广东广州市，当地推动公共数据

“运商分离”，运营机构不参与数据产品开
发，涉及个人信息、商业秘密的应经过脱敏
脱密处理或数据主体授权同意。明确主体
权责、规范授权机制，探索分领域、分场景授
权，有利于防范风险、匹配市场需求。

在众多数据资源中，公共数据体量大、
涉及面广、探索难度高，用好用活公共数据
具有引领性作用。解开“不能”的阻碍、放
下“不愿”的包袱、破解“不敢”的问题，公共
数据的开发利用必能走上快车道，带动全社
会数据资源融合应用，更好激活和释放数据
要素潜能。 （来源：人民日报）

让公共数据
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张子晗

“机票太贵，买不起，不去了”“再也不
从你们平台买机票了，竟然这么贵”……春
运期间，部分消费者在一些售票APP评论
区留言“喊贵”，期望以此来影响算法推送，
降低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引发热议。

如此反向“驯化”大数据，是否可行尚
未可知，但它真切反映出消费者对“大数据
杀熟”的不安和不满，需要认真对待。一段
时间以来，一些出行、餐饮平台热衷于对用
户消费偏好、使用黏性等进行画像，并据此
对相同商品进行差异化定价，“精准”套路
消费者，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利用算法干预信息呈现，侵蚀用户和
劳动者权益，如诱导沉迷的个性化推荐、形
成“信息茧房”的同质化推送等，看似悄无
声息，实则欲盖弥彰，是一种短视行为。这
种暗箱操作，长期来看必会导致信任流失、
口碑下降。

进一步推动算法公开透明、规范算法
应用生态，已成为网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
是广大用户的普遍期待。近期发布的《关
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

理”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以适当方式公示算法推荐服务的基
本原理、目的意图、主要运行机制等。这是
及时纠偏、防微杜渐之举，有助于净化网络
风气，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诚然，算法有相当的专业门槛，普通人
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在大数据时
代，算法对生活影响巨大，人们不得不高度
关切。主动提升算法的透明度，做好同公
众的解释沟通工作，及时驱散信息迷雾，是
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对平台企业而言，算法是核心竞争力
之一，也是重要的商业秘密所在。哪些数
据和算法可以公开，能公开到什么程度，应
该以何种方式公开，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
步厘清。不过，优化检索、排序、推送等规
则的透明度和可解释性，推动算法更加人
性化，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比如，有的平台多次推动算法规则公
开，根据各方反馈进行改进，将预计送达

“时间点”改为“时间段”后，骑手因超时、
差评等问题导致的异常情况减少 52%，用

户差评率下降 67%；公开并优化出餐环节
算法后，骑手每单等餐时长下降 18%。有
的平台为解决同质化推送问题，在页面
中增设“此类内容过多”“推荐过多”等选
项，给用户一定的选择权，也是一种值得
探索的思路。推进算法公开常态化，更
好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符合社
会整体利益，也可以促使企业通过不断
完善规则实现长远发展，走上更加健康
的发展道路。

作为数字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算法
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股强大的重塑力
量。从内容推送到广告投放，从餐饮出行
到购物娱乐，算法的身影无处不在。当
前，在构建数字生活的进程中，已有数十
家互联网平台主动开展算法公示，以透明
度换取信任度。期待更多企业加入进来，
加快推进算法公开透明进程，和社会公众
一起促进算法应用向上向善，共同营造一
个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使不断更新的算
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的可
靠力量。 （来源：浙江法治报）

算法更透明公众更安心
都芃

据报道，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24）已于2月8日正式实施。新
国标修订了一些防腐剂、食品用香料、加工助剂的使
用范围和限量，新增了一些甜味剂在相同食品类别中
共同使用时的总量要求，相关规定涉及多类食品。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
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
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食品安全
意识也不断增强。天然食品、绿色食品备受青睐的
同时，不少人对工业化食品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心理，
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对食品添加剂的担忧。

其实，正确、适度地使用添加剂，能够改善食品
的口感和外观、延长保质期，也能够降低企业生产
成本。但也要看到，公众对添加剂的排斥并非无由
而起。当前，食品行业中不乏一些企业，为了追求
私利，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或是使用不
合法的食品添加剂。这种滥用给消费者的身体健
康带来了威胁，也很大程度上败坏了行业口碑。

此次新国标变化大、涉及面非常广，几乎涉及
所有食品生产企业。这及时回应了公众关切，进
一步为食品生产经营者划清了底线，推动食品企
业行业朝着更加规范、透明、健康的方向发展，也
有助于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市场的信心。

好制度要想真落地，监管需要及时跟上。目前，
多地已经发文提醒食品生产经营者，要按照新国标规
定，主动开展产品配方、生产工艺以及包装标识等方
面的对照自查，对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情形及时调整
规范，确保合规生产经营。提醒之外，相关部门也应
加大执法力度，对添加剂使用进行严格审批和管理，
对滥用行为依法进行严肃处罚，切实维护食品市场秩
序。同时，还要激发企业内部人员和广大消费者参与
监督的热情，力求最大程度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民以食为天。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事关食品安
全和国民健康。严格落实添加剂新国标，各地各部
门要多措并举，从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食品
领域入手，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防止超范围超限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遵循“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才能让新国
标深入人心，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来源：人民日报摘编自《工人日报》）

用“最严”
解食品添加剂之“忧”
潘铎印

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视频“走红”网
络，后被本人“打假”，到多位配音演员称声音被
AI“偷走”，公开维权……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语音大模型应用的发展，AI合
成声音 App 大量出现，最快只需十几秒便可“克
隆”出来。与此同时，AI声音滥用现象愈发突出，
不时引发争议。

随着AI技术的发展与普及，AI“偷声”也越来越
能以假乱真、混淆视听，并逐渐呈现出泛滥之势。国
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7月发布的《关于防范新型
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提示》中就提到，不法分子可能
对明星、专家、执法人员等音视频进行人工合成，假
借其身份传播虚假消息，从而实现诈骗目的。

未经授权把他人的声音AI化，涉嫌侵犯他人的
声音权和个人信息安全，还可能扰乱网络空间生态
和秩序。《民法典》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
用肖像权保护的规定，防止其被混淆、滥用、冒用、不
正当使用。特定的声音除了有身份识别，人格属性
外，还具有经济价值(市场经济价值)的属性。

去年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了全国首例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明确认定在具备可识别性的前
提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AI生成声音。
最终侵权者被判赔礼道歉，并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
带来“双刃剑”效应。所以，对于AI换声、AI技术、
人脸识别技术等新业态新技术，要能明确划清应
用边界，防范“双刃剑效应”，尤其要加强对声音
权、人脸信息等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更好保护声音权等公民合法权益，需要进一
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人工智能伦理规制，明
确侵权赔偿责任，完善监管机制等等。规范AI技
术的使用，除了要加强司法保护，还要加强普法宣
传，比如让人认识到声音权也是不容侵犯的合法
权利，从而增强社会法律素养。网络平台则要加
强管理，及时发现、处理可能涉及侵权的AI生成
作品，对侵权视频采取下架等措施。

自然人的声音，也是应予保护的合法权利，他人
不得侵犯。声音权不能成了人格权保护的盲区，AI声
音不能成了“李鬼盗音”。遏制AI声音滥用，需要筑牢
法治“消音墙”，让“AI换声”不再任性“换声”“偷声”，让
AI声音得到正用而不是滥用。 （来源：北京青年报）

AI换声
不能成为声音权保护盲区
戴先任


